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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证券旗峰周周盈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2023 年第一季度资产管理报告

重要提示

本报告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关于规范金融机

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

理办法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及其他

有关规定制作。

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东莞证券旗峰

周周盈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下称“集合计划”或“本集合计划”）

资产，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

托管人已于 2023 年 4月 26 日复核了本报告，本报告未经审计。

管理人、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

性。

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。

本报告书中的金额单位除特指外均为人民币元。

本报告期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日－2023 年 3月 31 日

一、集合计划简介

名称：东莞证券旗峰周周盈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类型：固定收益类产品

管理人：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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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人：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成立日：2020年4月29日

成立规模：55,680,341.46份

存续期：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为10年，可展期。

二、集合计划投资表现

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历史走势图（单位：元）

三、集合计划管理人履职报告

（一）业绩表现

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，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.0293 元，本报告

期净值增长率为 1.5289%，集合计划单位累计净值为 1.1247 元，集合计

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为 12.4700%。

（二）投资经理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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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夏

女，武汉理工大学应用数学（金融数学方向）硕士研究生，FRM。

2015 年加入东莞证券，历任东莞证券深圳分公司风控专员、信评研究员，

现任投资经理，擅长数据分析、个券信用挖掘和风险把控。自 2022 年 8

月起，任东莞证券旗峰周周盈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，具有良

好的诚信记录和职业操守，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，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

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、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

今年年初，市场对经济复苏预期较强，但节后复苏逐渐放缓，宏观

数据改善不强劲，2023年经济目标定调落在预期下沿，市场对经济预期

发生了变化。同时从货币政策看并未转向，一季度资金面整体偏宽松，

投资者对债市从年前的悲观情绪转为中性偏乐观，且信用债经历了去年

底的超调，理财赎回情况企稳，混合估值和摊余成本估值产品入市形成

较大配置需求，信用债供需不平衡，收益率持续下行，表现强于利率，

一季度来看债市整体表现偏强。本集合计划为净值型产品，在今年一季

度，运作上以信用债配置盘为主，交易盘参与较少，在坚守票息策略的

同时，保持中低杠杆和久期。持仓方面坚持分散原则，同时提高等级要

求，严控信用风险，谨慎资质下沉。

展望后市，考虑基数原因，二季度宏观数据同比增速或继续反弹，

投资方面仍会有一定保障，地产数据预计会小幅好转，出口趋势或回落，

预计经济仍保持复苏阶段，但需观察复苏强度。货币政策上尚不具备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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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的可能，财政政策仍保持稳健发力但力度不如去年。国内PPI、CPI数

据持续回落，短期预计暂无通胀隐忧。海外经历银行风波事件后，加息

预期有所放缓。整体而言二季度债市预计将以震荡为主，需关注信用债

下行较快的回调风险，保持中性偏谨慎态度。

策略上，本集合计划后续运作仍坚持资产分散原则，票息策略为主，

保持中短久期，中性杠杆水平运作。可转债根据权益市场行情灵活调整

仓位，自上而下选择，个券精选资质优良公司；二级债基通过管理人经

验、产品历史表现、季度持仓变化等多因素进行遴选。综上，对二季度

市场看法偏中性，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将通过利率债获取资本利得、信用

债获取票息、可转债精选个券/二级债基打分遴选的策略争取增厚收益。

四、集合计划运作情况

（一）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（2023 年 3 月 31 日）

1、资产组合情况 单位：人民币元

项 目 期末市值 占总资产比例

银行存款、清算备付金、

存出保证金合计
2,592,489.77 1.11%

债券投资 116,418,143.90 49.73%

股票投资 0.00 0.00%

基金投资 2,993,291.37 1.28%

理财产品投资 0.00 0.00%

其他资产 112,107,043.19 47.89%

资产总值 234,110,968.23 100.00%

注：其他资产包括：应收利息、应收股利、买入返售金融资产、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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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证券清算款等项目。

2、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

券明细

序

号

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数量

（份/股/张）

期末市值

（人民币元）

市值占集合计划

资产净值比例

(%)

1 20 龙阳 01 166692 100,000.00 10,488,060.27 4.56%

2 20 武开 02 166917 100,000.00 10,477,684.93 4.56%

3 22 赣建 D1 194893 100,000.00 10,266,123.29 4.47%

4 21 轩达 01 197475 100,000.00 10,164,136.99 4.42%

5 19 德清 01 152164 103,000.00 8,678,260.77 3.78%

6 21 资城 01 152859 80,000.00 8,676,714.52 3.77%

7 20 鑫通 01 167587 80,000.00 8,310,060.27 3.62%

8 20 长兴债 177475 70,000.00 7,184,512.33 3.13%

9 PR 万盛 02 127812 100,000.00 6,416,104.66 2.79%

10 20 达州 G1 175071 60,000.00 6,260,880.00 2.72%

3、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

（1)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无报告期内被监管部

门立案调查的证券，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、证券交易所

公开谴责、处罚的证券。

（2)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

合同规定备选股票、基金库之外的证券。

（3）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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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2,107,043.19

应收清算款 0.00

应收利息 0.00

应收股利 0.00

其他资产 0.00

合计（人民币元） 112,107,043.19

（二）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

在本报告期内，本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符合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集合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

根据合同约定，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实际投资收益分配情况中，

现金分红0.00元，红利再投资0.00份。

（四）集合计划支付的管理费、托管费、业绩报酬（如有）等费用

的计提基准、方式及支付方式情况

1、管理费的计提和支付：

本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【0.5%】年费率计

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

T ＝ E ×【0.5%】÷当年实际天数

T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；

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

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

方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于每季度第一个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管理

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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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托管人托管费计提和支付：

本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【0.02%】年费率

计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

T ＝ E ×【0.02%】÷当年实际天数

T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托管费；

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

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

方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于每季度第一个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托管

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。

3、证券交易费用：

集合计划投资运作期间发生的交易手续费、开放式基金的认（申）

购和赎回费、债券交易经纪费用、印花税等有关税费，在收取时从集合

计划中扣除。委托人在此同意并授权管理人以管理人指定网站公告的方

式披露交易手续费的种类及费率。

4、其他费用:

除交易手续费、印花税、管理费、业绩报酬、托管费之外的集合计

划费用，例如证券账户开户费用、审计费、律师费、集合计划信息披露

费用、注册登记费用、电子合同费用等，由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

相应的合同或协议的具体规定，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，从

集合计划资产中支付。

银行间费用（如有）：资产管理人应根据银行间费用相关法律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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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本集合计划合同约定，将账户开户、结算管理等各项费用列入或摊入

当期委托财产运作费用，经管理人和托管人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主动

从委托资产中扣划，无须资产管理人出具指令。资产委托人和资产管理

人申明已了解委托资产投资会产生的银行费用，并确保账户中有足够资

金用于银行费用的支付，如因托管账户中的资金不足以支付银行费用影

响到指令的执行，资产托管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任。如委托资

产未起始运作，由管理人在收到托管人的缴费通知后完成支付，托管人

不承担垫付费用义务。

5、增值税等应纳税费：

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，以管理人为增值税

纳税人，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；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

生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在本集合计划委托资产中列支，集合计划应每月

计征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费，由管理人、托管人根据规定在纳税申报期

结束前将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款项划至管理人指定的缴税账户，管理

人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。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集

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应税行为另有规定的，管理人根据规定执行。

6、管理人的业绩报酬：

本集合计划在集合计划分红日、委托人份额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清

算时，管理人根据实际年化收益率提取业绩报酬。原则上业绩报酬的提

取频率不超过每6个月一次，因委托人退出本集合计划提取业绩报酬的，

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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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集合计划实际年化收益率大于对应份额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

部分，按照 60%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。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是管理人通过

深入分析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、社会资金及金融市场利率走势，依据所

投资品种综合收益预测，并不是管理人向委托人承诺的预期收益或保证

收益，委托人将自行承担投资风险。

本集合计划成立后，每周为一个运作周期，管理人有权调整业绩报

酬计提基准，调整频率为每个运作周期至多一次，需要调整时在当个运

作周期开放期前在管理人网站上进行公告。

（1）管理人业绩报酬提取原则：

①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，本集合计划在分红日、委托人退出

和本集合计划终止时计提业绩报酬；②分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

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；委托人退出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从退出

资金中扣除；集合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从清算资产中

扣除；③同一委托人不同时间多次参与本计划的，对委托人每笔参与份

额按照“先进先出”原则分别计算年化收益率、计提业绩报酬。

（2）业绩报酬提取方法：

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（以下简称“上一个

业绩报酬计提日”，如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，初始募集期内认购的，以

本集合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，存续期内参与的，以参与

当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，下同）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为计提区

间计算年化收益率 R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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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化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：

R=100%*(P1-P0)/(P01*D)*(当年天数)

P1 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；

P0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；

P01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；

D 为计提区间存续天数；

R 为年化收益率；

业绩报酬的计算公式为：

第 i个运作周期，若 R≤Ri,Ei=0,若 R> Ri,则：

Ei=K*(R-Ri)*60%*Di/(当年天数)

E=ΣEi

E=业绩报酬；

Ri=第 i个运作周期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；

K=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×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单位资产净值；

Di为第 i 个运作周期计提区间存续天数。

（3）当集合计划份额分红、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时，托管人根据

管理人指令，将应付给管理人的业绩报酬从托管账户中划拨给管理人，

托管人不承担复核职责。

（五）集合计划账户监控情况说明

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由托管人负责开设和管理，使用限于满

足开展本集合计划业务的需要。托管人以本集合计划的名义在其营业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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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开设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，账户名称为“东莞证券旗峰周周盈

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。委托财产托管期间，托管账户预留印鉴为托

管人托管业务专用章及托管人监管名章各一枚。本集合计划的一切货币

收支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投资、支付退出金额、支付集合计划收益、收

取参与款，均通过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进行。在需办理资金划拨

时，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有效划款指令传真件进行划款。在托管存续期

间，管理人未经托管人书面同意，不得撤销托管专户，不得在托管人柜

台办理资金划拨、购买支票等结算业务。

五、重要事项提示

（一）本报告期内管理人发生涉及管理人的诉讼事项，但相关诉讼

事项与管理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及资产管理业务无关，本报告期内未

发生涉及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诉讼事项。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托管人

未发生任何涉及本集合计划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。

（二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、投资决策程序未发生

改变。

（三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、托管人托管业务机构及其

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处罚。

（四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经理未发生变更。

（五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等其他涉及投资

者权益的重大事项。

（六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董事、监事、从业人员及其配偶、控股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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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户数为 9 户，份额为

3,770,696.65 份，份额占比为 1.69%%。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

（一）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

1、东莞证券旗峰周周盈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的文件

2、《东莞证券旗峰周周盈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

3、《东莞证券旗峰周周盈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

4、《东莞证券旗峰周周盈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》

5、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、营业执照

（二）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

查阅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 号金源中心 21楼

网址：www.dgzq.com.cn

信息披露电话：0769-22119271

联系人：宋浩瑗

EMAIL：zcgl@dgzq.com.cn

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，可咨询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深圳分公司。

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4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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